
近期舊樓失修墜石屎意外頻生，隨着本

港進入打風季節，失修舊樓塌石屎風險日

增。繼旺角寶安大廈早前兩度墜石屎，昨

晚6時許，港島西灣河一幢有58年樓齡

的大廈其騎樓底有石屎批盪剝落，一名

27歲男途人被擊中頭部流血，送往東區

醫院治理。警方晚上圍封現場，消防員和

屋宇署人員利用升降台勘察現場是否即時

危險。據了解，該廈2018年已收到屋宇

署強制驗樓令，但維修工程仍未展開。關

注事件的立法會議員梁熙，再度促請當局

加快巡查並提早介入，代相關大廈先行維

修，保障公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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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樓底塌石屎 扑爆男途人頭
西灣河舊廈58年樓齡 5年前收強制驗樓令仍未維修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發生石屎剝落的麗灣大廈位於筲箕灣道33號至55
號，有58年樓齡。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所見，騎

樓底有一米見方批盪剝落及露出鋼筋，行人路布滿石屎
碎。記者翻查屋宇署網頁驗樓指示遵從狀況，顯示屋宇
署於2018年11月22日已向麗灣大廈發出強制驗樓通
知，但目前狀況為「未獲遵從」。

批盪剝落露鋼筋 行人路布滿碎石
立法會議員梁熙與民建聯東區團隊晚上到場了解事故

原因。據他了解，麗灣大廈數年前已接強制驗樓令，惟
因為疫情有所延誤，大廈較早前已完成驗樓工作，正處
於等候部門檢視階段，仍未開始展開維修工程，加上近
日颱風及天雨關係，本已脆弱的外牆雪上加霜，造成石
屎剝落意外。

民建聯曾促當局全面巡查大廈
梁熙其後在社交平台表示，早前與發展局及屋宇署會

面，得悉全港仍有約4,000多幢大廈仍未完成驗樓或維修的
工作，民建聯早前已要求當局在三個月內全面巡查上述大

廈，如巡查後判斷大廈有即時危險，當局便應按現有法例
介入，代相關大廈進行維修，以保障市民安全，他促請當
局加緊巡查工作，讓市民有一個安全的社區環境。
今次麗灣大廈的情況與本月初兩次發生石屎剝落的旺

角寶安大廈相似。市建局樓宇復修總監何志偉曾在解釋
寶安大廈的情況指，當局在2018年推出「樓宇更新大行
動2.0」時收到大量申請，為免影響工程價格及質素，會
考慮樓齡、樓宇狀況、是否有法定命令未遵辦等風險評
估因素，分批發出資助，而寶安大廈當時的風險評估較
低，遂為最後一批獲得「原則上批准通知書」。
何志偉又指，樓宇維修一般需24個月內聘請承辦商，

以及6個月至12個月做維修工程，合共3年才能完成修
葺程序。惟寶安大廈受疫情影響，2021年11月開始就委
聘顧問招標，收標後因無法召開業主立案法團會議，獲
市建局批准延期，直至去年9月才挑選工程顧問，今年3
月提交驗樓報告。

發展局屋宇署：高度關注事件
發展局發言人昨晚回應表示，發展局和屋宇署高度關

注近日接連發生大廈外牆石屎或批盪剝落事件，以及當
中顯示強制驗樓通知未能遵辦的問題。政府理解部分獲
發通知大廈已採取跟進行動，但相關工作因近年疫情被
延誤，而近日天氣情況亦可能令失修外牆易生變化。按
照發展局早前指示，屋宇署已覆檢公用部分尚未完成遵
辦通知的樓宇名單，將會重點跟進和加大執法力度，若
業主立案法團（法團）或業主漠視通知致進度欠佳，屋
宇署會果斷執法，提出檢控。
屋宇署發言人昨晚回應事件指，麗灣大廈位於筲箕灣道

行人路上方的二樓底部，有約600毫米乘600毫米的石屎批
盪剝落，大廈整體結構沒有明顯危險。按屋宇署要求，該
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已即時安排承建商於有關位置豎設臨時
保護措施，並於未來數日移除其餘可能鬆脫的部分。
發言人指，屋宇署較早前就樓宇的公用部分向有關法

團發出強制驗樓法定通知，雖然大廈已進行驗樓，但仍需
完成修葺工程，相關強制驗樓法定通知方被視為遵辦。據
了解，麗灣大廈屬「樓宇更新大行動2.0」計劃下的第一類
別樓宇，大廈法團正自行安排樓宇修葺工程。屋宇署會繼
續跟進，並要求法團提交工程時間表，盡快進行維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一名曾在社
交媒體起底警員的女學生，又在銅鑼灣「孤
狼式」恐襲案翌日，在網上發布針對煽動用
槍殺警的煽動性言論。她早前承認一項煽惑
他人有意圖而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
區域法院法官謝沈智慧昨日判刑指，本案發
生前，被告已因涉藐視法庭收過律政司信
件，反映被告明知故犯及目無法紀，罪責極
嚴重，最終判其入獄10個月。
現年22歲的女被告葉倩敏承認於2021年7
月2日，意圖使警務處警務人員身體受嚴重
傷害，非法煽惑其他人非法及惡意導致上述
警務人員身體受嚴重傷害。被告曾在2020
年9月7日違反禁制令，在社交媒體發文披
露一名被警員的個人資料，其後承認藐視法
庭罪於今年4月判監21天，但准緩刑12個
月。
法官謝沈智慧昨日就是案判刑時指出，案
發時香港正經歷一連串暴力示威，而被告犯
案前一天有警員在銅鑼灣被刺傷，在這種氛
圍下，被告煽惑傷人及使用槍械，加劇破壞

社會安寧的風險。被告針對的目標是警方，
在網上3個平台，包括有超過1.1萬名成員
的 Telegram 群組、超過 1,200 人追蹤的
Facebook賬戶，以及逾400人追蹤的Insta-
gram賬戶作出煽動，明顯意圖煽動更多人
去傷害、甚至殺害警員。

官斥目無法紀 判刑須具阻嚇力
法官指，被告在帖文中曾稱因涉藐視法庭

收過律政司信件，並揚言「冇嘢驚」，顯示
她是明知故犯及目無法紀，故判刑須具阻嚇
性。被告面對刑責是咎由自取，最終以15
個月監禁為量刑起點，考慮她認罪，判其入
獄10個月。
案情指，2021年7月1日晚上，前《蘋果
日報》50歲男資料員梁健輝在銅鑼灣崇光
百貨外，突從後用刀刺傷一名執勤的28歲
軍裝警員，其犯案後再用刀刺向自己的胸
口畏罪自殺死亡。翌日下午，被告於Tele-
gram公開群組發貼，指於7月1日及10月1
日都是殺警「好日子」，又稱「係香港玩

M82就好×正」，而M82是槍械型號。同
日，她又在Facebook稱「其實有野（嘢）
值得我地（哋）學」、「如果香港有M82
就好」等，更於Instagram發文稱「本人乃
恐怖分子」，支持使用最暴力行動等。兩
日後，被告又私訊他人稱要在死前殺害一
名警員，「我要攬埋佢地（哋）死」云
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為增強社區的反恐意
識，香港警方參考2015年法國巴黎歌劇院恐襲、2016年
法國國慶尼斯街頭襲擊及2017年英國曼徹斯特演唱會恐
襲，設計代號「紫焰」反恐演習，昨日上午在香港大會
堂模擬舉行大型慶祝活動時遭受恐怖襲擊，警方和各部
門共200人演練制服恐怖分子和營救市民，國產新型流動
指揮站更首次亮相。

模擬有人持刀槍闖大會堂
演習模擬有數名恐怖分子闖入香港大會堂發動恐怖襲
擊，有恐怖分子持刀在售票大廳襲擊市民，反恐特勤隊
趕至開槍制服恐怖分子，並檢獲聲稱「要血洗大會堂」
的單張，其間一隊巡邏小隊及輔警加入增援協助救援傷

者。
與此同時，恐怖分子在音樂廳入口處外開槍，然後闖

入有大批觀眾的音樂廳，衝鋒隊員持槍戒備及進入音樂
廳搜捕槍手，經一輪駁火開槍擊中恐怖分子。
警方表示，透過即時作出戰術介入，最終成功制服所

有恐怖分子及拯救市民，並安全有序地疏散所有在場人
士，化解危機。
演習期間，新型流動指揮站首次亮相。該指揮站可在
不同地理環境和氣候使用，一旦行動現場不適合使用流
動指揮車，流動指揮站就可以提供另一個選擇。
新型流動指揮站由內地公司製造，可用一個電動氣泵，
在7分鐘內吹起帳幕，安置所需裝備只需13分鐘，有需要
時，更可以將多個帳幕相連，創造更多空間，而且防水抗

火防紫外光，帳幕內有LED照明系統、電池、投影屏幕、
電腦、5G WiFi設備、通訊設備，以及可移動冷暖氣機。

加強預防及應變能力
警方表示，演習進一步提升警隊處理恐怖襲擊時的溝

通及應變能力，以及測試各前線單位的協作能力。今次
參與演習的人員，包括港島總區的行動部、衝鋒隊、機
動部隊、中區警區正規及輔警人員及反恐特勤隊，還有
「警隊學長計劃」學生，新加坡志願特警的部門首長、
代表團成員，以及灣仔區撲滅罪行委員會主席及成員獲
邀到場觀察並參觀新式的流動指揮站，以更加深入了解
香港警隊的反恐工作和危機處理，並透過演習提醒市
民，如發現可疑人物、物件及事件，應盡快報警求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獨人」姜嘉偉與另外3
人，於2021年6月在銅鑼灣聚集，涉嫌違反疫情下的限
聚令。4人否認「參與受禁群組聚集」罪，案件昨日在
東區裁判法院開審。裁判官陳志輝裁定案件表證成立，
押後至8月30日予控辯雙方作結案陳詞，其間各被告續
准保釋候審。
4名被告依次為陳志堅、姜嘉偉、鄒心怡及黃振南，

各被控於2021年6月5日零時03分，在銅鑼灣怡和街及
東角道交界，無合法權限及合法辯解下參與受禁群組聚
集，違反第599G章《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眾聚
集）規例》。
警員18606庭上供稱，當晚11時50分，他接獲指示

及向聚集人群錄影。當時，他在怡和街與東角道交界與

被告一行7人相距約3米。該7人在一起聊天，無人持相
機或抄寫筆記。翌日零時03分，他與其他同事上前截
停和作出票控，其間被告姜嘉偉一度抗拒，有人更情緒
激動用手拍燈柱和說粗言穢語。
被告陳志堅供稱當時與姜及鄒心怡均是網媒「Free

HK Media」記者，於案發前一日下午起獨自在銅鑼灣
一帶「採訪」至晚上才與姜及鄒會合，而當時亦有其他
媒體的記者在場。控方盤問時指，案發當時東角道已沒
有任何活動和任何具有新聞價值事件，他們當時聚集並
不是進行新聞相關工作，也無須逗留十多分鐘協調採訪
工作，他們是事先約定碰面，但兩被告否認。
裁判官陳志輝裁定案件表證成立，被告姜嘉偉和黃振

南選擇不作供，亦不傳召任何證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仁濟醫院一名醫生涉嫌於2017年至2019年期
間，逾60次虛報曾到另一間公立醫院提供額外服務，欺騙醫院管理局向他支付
特別酬金共逾11萬元。該名醫生昨日被廉政公署落案起訴一項欺詐罪，獲准保
釋至21日到西九龍裁判法院應訊。
被告王文灝（33歲），於2013年7月加入醫管局，自2017年1月起調任仁濟醫
院內科部擔任駐院醫生。醫管局的醫務人員因應過多服務要求及工作量，在其常
規候召職務以外提供額外服務，可按特別酬金計劃每小時獲支薪酬。
廉署早前接獲醫管局轉介的貪污投訴並展開調查，發現被告於2017年1月至
2019年11月期間，逾60次在仁濟醫院執行常規候召職務的時間，與他報稱在屯
門醫院急症室執行特別酬金計劃工作的時間重疊，重疊時間達約170小時，涉嫌
詐騙醫管局向他合共支付特別酬金逾11萬元，違反《盜竊罪條例》第16A條。
廉署表示，一直與各公共機構包括醫院管理局緊密合作，透過宣傳教育提醒公

職人員須時刻維持高度誠信操守，以符合市民大眾對公職人員的期望和信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名無業青年利
用何文田公屋單位作毒品
儲存倉，用紙袋裝載毒品
出街「派貨」，在樓下遇
上警員截查時拒捕被制
服。警方在其紙袋和公屋
單位內共檢獲17公斤懷
疑可卡因，市值約1,850
萬元。該青年涉嫌販毒和
「抗拒或故意阻礙警方執
行職務」罪被起訴，今日上午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被捕男子26歲，報稱無業。警方毒品調查科高級督察羅啓賢昨日簡報案情

指，探員前日下午在何文田邨截查手持兩個紙袋的可疑男子，男子激烈反抗及企
圖逃走，終被警員制服，並在其紙袋中搜出12磚、共重12公斤的懷疑可卡因。
警方其後將男子押返其位於附近的公屋單位，再搜獲5磚、合共5公斤的懷疑可
卡因。
警方相信男子為販毒集團的倉主，並負責派送毒品。羅啓賢表示，被捕青年將

自己的公屋單位用作毒品儲存倉，企圖降低被發現的風險。警方發現涉案單位衞
生情況惡劣，布滿大量雜物。該男子非但不珍惜居所，更濫用社會資源作出違法
行為，必定將案件轉介房屋署跟進。
同時，疑犯名目張膽地將毒品放入紙袋通街走，是公然挑戰法紀，幸警方成功

阻止該批毒品流入本地市場。

◀ 消防員架起升降台檢
查大廈石屎剝落位置。

▲石屎剝落事故中，遭墜下石屎擊中
頭部受傷男子清醒，送院治理。

◆西灣河一
幢有 58 年
樓齡的大廈
昨有簷篷底
石 屎 剝 落
（紅圈）擊
傷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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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警案翌日網煽殺警 女生囚10個月 涉呃11萬特別酬金 仁濟醫生被控欺詐

跨部門200人反恐演習 國產流動指揮站首亮相

◆警方代號「紫焰」反恐演習，模擬有恐怖分子
闖入香港大會堂發動恐怖襲擊。 警方圖片

警搜公屋毒倉檢1850萬元可卡因

維園「犯聚」「獨人」姜嘉偉案表證成立 ◆警方搗破公屋毒品庫存倉行動中檢獲17公斤可卡
因，市值約1,85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2021年7月1日「孤狼」梁健輝在銅鑼灣
崇光對開刺警。 資料圖片

◆姜嘉偉 資料圖片


